
沁县统计局行政处罚运行流程图

 立 案

调查取证
（视具体检查事项确定）
审查

告知

送达
（依照法律规定送达）
决定

结案
明确处罚事实、理由、裁量情节、裁量标准、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渠道。
送达当事人，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利害关系。
是否存在违法行为
否
是





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告知相对人拟处罚事实、理由、裁量情节、裁量标准、依据；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审辨。




当事人主动履行的，出具相关罚没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；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，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承办机构：沁县统计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服务电话：0355—702256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督电话：0355—7022564                 
沁县统计局行政奖励流程图
	
审核
（局办公会审议通过）
受理举报
公 示
发布公告或通知
制定方案成立评审小组、明确奖励事项、标准名额、等级以及表彰方式等。

申报（相关部门）
受理（分别上报拟表彰集体和个人材料）
未通过










评 审
不予奖励
拟定（受表彰单位和个人名单）
情况不实
不存在问题

决 定
情况属实，存在问题

不予奖励
奖 励









不属于本机关职权；条件不具备；
逾期申报





逾期未补正的；提供虚假
材料的



















不予受理






承办单位审查
会议集体研究













调查核实 




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承办机构：沁县统计局
服务电话：0355-7022564
监督电话：0355-7022564



沁县统计局行政检查运行流程图

制定对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统计违法行为的检查方案
通知
（检查前3个工作日）
组织实施检查
（方案确定的工作日）
是否存在问题
办结
否
两人以上，出示证件，告知相对人权利和义务
明确政府统计活动检查内容、方式、时限等。
处置

信息公开

听取相关当事人有关汇报、查阅资料、现场核查、调查取证等方式。
依法责令限期改正，15日内交清罚款，情节严重移交纪检监察部门；构成犯罪的移交公检法机关，追究刑事责任。
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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